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股票代码：600116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周泽勇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公园路 

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 99 号升伟晶石公元 12 栋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重庆市东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清溪镇东升路 88 号 

通讯地址：重庆市涪陵区清溪镇东升路 88 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嘉兴宝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 1856 号基金小镇 2 号楼 106 室-66 

通讯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 1856 号基金小镇 2 号楼 106 室-66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四：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南川区水江镇大龙居委 1 组 

通讯地址：重庆市南川区水江镇大龙居委 1 组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五：颜中述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 

通讯地址：重庆市涪陵区三机关有色花园 1-5-2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六：倪守祥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八一路 

通讯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八一路御景江都 B2-15-6 

 

权益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一九年九月 



 

1 

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和《准则第 15 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周

泽勇、东升铝业、嘉兴宝亨、中涪南热电、颜中述、倪守祥在重庆三峡水利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

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重

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的权益。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三峡水利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致。本次取得

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尚须经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

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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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上市公司、本公司、公司、三

峡水利 
指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本次重组交易对方 指 

新禹投资、涪陵能源、嘉兴宝亨、两江集团、长江电

力、长兴水利、渝物兴物流、东升铝业、宁波培元、

西藏源瀚、淄博正杰、周泽勇、重庆金罗盘、杨军、

刘长美、周淋、谭明东、鲁争鸣、三盛刀锯、吴正伟、

倪守祥、颜中述、三峡电能、聚恒能源、中涪南热电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 
指 

上市公司拟向新禹投资、涪陵能源、嘉兴宝亨、两江

集团、长江电力、长兴水利、渝物兴物流、东升铝业、

宁波培元、西藏源瀚、淄博正杰、周泽勇、重庆金罗

盘、杨军、刘长美、周淋、谭明东、鲁争鸣、三盛刀

锯、吴正伟、倪守祥、颜中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

购其持有的联合能源 88.55%股权 

上市公司拟向三峡电能、两江集团、聚恒能源、中涪

南热电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其持有的长兴电力

100%股权（长兴电力持有联合能源 10.95%股权）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因上市公司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的上市公司

股份占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将被稀释，合计占比稀释

超过 5% 

一致行动人 指 
周泽勇、嘉兴宝亨、东升铝业、中涪南热电、颜中述、

倪守祥 

本报告书、本报告 指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标的公司 指 联合能源、长兴电力 

标的资产 指 联合能源 88.55%股权、长兴电力 100%股权 

过渡期间、过渡期 指 

指自上市公司发行证券购买标的资产股权时的评估

基准日（不包括基准日当日）起至交割日（包括交割

日当日）止的期间。在计算有关损益或者其他财务数

据时，系指自基准日（不包括基准日当日）至交割日

当月月末的期间 

评估基准日 指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购买资产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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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电力 指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三峡资本 指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长电资本 指 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新华发电 指 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水利部综管中心 指 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 

中国水务 指 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三峡建设 指 中国三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联合能源 指 重庆长电联合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长兴电力 指 重庆两江长兴电力有限公司 

新禹投资 指 重庆新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涪陵能源 指 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嘉兴宝亨 指 嘉兴宝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两江集团 指 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长兴水利 指 重庆长兴水利水电有限公司 

渝物兴物流 指 
重庆渝物兴物流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东升铝业 指 重庆市东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培元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培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华水利 指 新华水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西藏源瀚 指 西藏源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淄博正杰 指 淄博正杰经贸有限公司 

渝富集团 指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金罗盘 指 重庆金罗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三盛刀锯 指 东莞市三盛刀锯有限公司 

渝物兴物流 指 
重庆渝物兴物流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三峡电能 指 三峡电能有限公司 

聚恒能源 指 重庆市涪陵区聚恒能源有限公司 

中涪南热电 指 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 

天健兴业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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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港交所 指 香港证券交易所 

《准则第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万元/元 指 人民币万元/元 

本报告书的部分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

入存在差异；本报告书披露的部分交易金额及股权比例与实际交易金额及实际

股权比例可能因四舍五入存在差异。 

本报告书所披露财务数据，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合并报表口径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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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周泽勇 

1、基本信息 

姓名 周泽勇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件号码 512323196310XXXXXX 

住所 重庆市涪陵区公园路 XXXX 

通讯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 99 号升伟晶石公元 12 栋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重庆市东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重庆市东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 重庆市涪陵区清溪镇东升路 88 号 

法定代表人 周泽勇 

注册资本 12,146 万元 

成立时间 1999 年 06 月 07 日 

经营期限 1999 年 06 月 07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2709343916H 

经营范围 

制造、销售铝锭、铝铸件，开发、制造铝基新产品；经营本企

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

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通讯地址 重庆市涪陵区清溪镇东升路 8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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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重庆和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9149.99 75.33% 

2 重庆高端有色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700.00 5.76% 

3 贵州铝厂有限责任公司 798.92 6.58% 

4 重庆市东印天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798.92 6.58% 

5 重庆市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698.16 5.75% 

合计 12,146.00 100.00% 

3、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东升铝业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周泽勇 男 董事长 中国 重庆 否 

李右津 男 董事 中国 贵阳市 否 

朱锡明 男 董事 中国 重庆 否 

范玮 男 董事 中国 重庆 否 

石继伟 男 董事 中国 重庆 否 

候志国 男 董事 中国 重庆 否 

颜中述 男 董事 中国 重庆 否 

傅晓玲 女 董事 中国 重庆 否 

倪守祥 男 董事 中国 重庆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嘉兴宝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嘉兴宝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企业住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 1856 号基金小镇 2 号楼 106 室-66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中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7 年 0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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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期限 2017 年 05 月 11 日至 2037 年 5 月 1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02MA29FM3T7R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通讯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 1856 号基金小镇 2 号楼 106 室-66 

2、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深圳中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0.00 0.02% 

2 东升铝业 56,000.00 99.98% 

合计 56,010.00 100.00% 

3、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嘉兴宝亨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于太祥 男 法人代表 中国 北京市 否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四：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重庆市南川区水江镇大龙居委 1 组 

法定代表人 周泽勇 

注册资本 30,000 万 

成立日期 2015 年 07 月 1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93459364459 

经营范围 
电力的生产、销售；电力设备、机电设备、环境污染防

治设备的生产、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通讯地址 重庆市南川区水江镇大龙居委 1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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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重庆汇能实业有限公司 2,250.00 7.50% 

2 重庆盛达投资有限公司 12,750.00 42.50% 

3 重庆天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000.00 50.00% 

合计 30,000.00 100.00% 

3、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涪南热电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周泽勇 男 董事长 中国 重庆 否 

吕文全 男 董事 中国 重庆 否 

颜中述 男 董事 中国 重庆 否 

杨程远 男 董事 中国 重庆 否 

丁利人 男 董事 中国 重庆 否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五：颜中述 

1、基本信息 

姓名 颜中述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件号码 512222197402XXXXXX 

住所 重庆市涪陵区 XXXXXX 

通讯地址 重庆市涪陵区三机关有色花园 1-5-2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六：倪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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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信息 

姓名 倪守祥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件号码 512301197111XXXXXX 

住所 重庆市涪陵区八一路 XXXXXX 

通讯地址 重庆市涪陵区八一路御景江都 B2-15-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1、周泽勇持有东升铝业控股股东重庆和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50%股权，为

交易对方之东升铝业的实际控制人，担任东升铝业的董事长；持有中涪南热电

股东重庆盛达投资有限公司 50%股权，重庆盛达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持有中涪南

热电 42.5%股权，重庆盛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中涪南热电股东重庆汇能实业有

限公司 50%股权；担任中涪南热电董事长一职。 

2、东升铝业为嘉兴宝亨的有限合伙人，持有嘉兴宝亨 99.98%的份额。 

3、颜中述任东升铝业董事，任中涪南热电董事。 

4、倪守祥任东升铝业董事。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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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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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系参与三峡水利重大资产重组所致。三峡水利

与交易对方签署了《购买资产协议》，上市公司拟向交易对方合计发行

844,169,175 股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联合能源 88.55%股权、长兴电力

100%股权。 

上市公司拟向嘉兴宝亨发行 80,483,469 股三峡水利股票及支付现金以收购

其持有的联合能源的 10.00%的股权，由此导致嘉兴宝亨持股比例增加。交易完

成后，嘉兴宝亨将持有上市公司 80,483,469 股股票，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

例为 4.38%；拟向东升铝业发行 25,184,448 股三峡水利股票及支付现金以收购其

持有的联合能源的 3.13%的股权，由此导致东升铝业持股比例增加。交易完成后，

东升铝业将持有上市公司 25,184,448 股股票，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为

1.37%；拟向周泽勇发行 3,139,654 股三峡水利股票及支付现金以收购其持有的联

合能源的 0.39%的股权，由此导致周泽勇持股比例增加。交易完成后，周泽勇将

持有上市公司 3,172,137 股股票，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为 0.17%；拟向

中涪南热电发行 13,144,765 股三峡水利股票及支付现金以收购其持有的长兴电

力 10%的股权，由此导致中涪南热电持股比例增加。交易完成后，中涪南热电将

持有上市公司 13,144,765 股股票，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为 0.72%；拟向

颜中述发行 253,709 股三峡水利股票及支付现金以收购其持有的联合能源的

0.03%的股权，由此导致颜中述持股比例增加。交易完成后，颜中述将持有上市

公司 253,709 股股票，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为 0.01%；拟向倪守祥发行

253,709 股三峡水利股票及支付现金以收购其持有的联合能源的 0.03%的股权，

由此导致颜中述持股比例增加。交易完成后，倪守祥将持有上市公司 253,709 股

股票，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为 0.01%。 

本次交易完成前，嘉兴宝亨、东升铝业、周泽勇、中涪南热电、颜中述、倪

守祥未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本次交易完成后，嘉兴宝亨、东升铝业、周泽勇、中

涪南热电、颜中述、拟守祥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122,492,237 股股票，占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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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行股份的比例为 6.67%。上述股权比例变动未考虑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的

影响。 

二、未来股份增减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无相关计划、协

议或安排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若未来发生相

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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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交易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以所持资产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

周泽勇、东升铝业、嘉兴宝亨、中涪南热电、颜中述、倪守祥的股份变动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嘉兴宝亨 - - 80,483,469 4.38% 

东升铝业 - - 25,184,448 1.37% 

周泽勇 - - 3,172,137 0.17% 

中涪南热电   13,144,765 0.72% 

颜中述 - - 253,709 0.03% 

倪守祥 - - 253,709 0.03% 

合计 - - 122,492,237 6.67% 

注：未考虑配套融资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重组中，三峡水利将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交易对方合

计所持联合能源 88.55%股权及长兴电力 100%股权。 

上市公司拟向新禹投资、涪陵能源、嘉兴宝亨、两江集团、长江电力、长

兴水利、渝物兴物流、东升铝业、宁波培元、西藏源瀚、淄博正杰、周泽勇、

重庆金罗盘、杨军、刘长美、周淋、谭明东、鲁争鸣、三盛刀锯、吴正伟、倪

守祥、颜中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其持有的联合能源 88.55%股权。 

上市公司拟向三峡电能、两江集团、聚恒能源、中涪南热电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收购其持有的长兴电力 100%股权（长兴电力持有联合能源 10.95%股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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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9〕第 0787 号），

本次交易联合能源 88.55%股权的交易作价确认为 552,493.17 万元，长兴电力

100%股权的交易作价确认为 101,899.68 万元，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的整体作价合

计为 654,392.85 万元。 

（二）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拟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 A 股普通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1.00 元，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三）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支付对价及发行股份数量情况如

下： 

序

号 
交易对方 标的资产 

股份支付对价

（万元） 
股份支付数量（股） 

1 新禹投资 联合能源 23.01%股权 135,571.24 185,206,608 

2 涪陵能源 联合能源 18.83%股权 110,934.31 151,549,603 

3 嘉兴宝亨 联合能源 10.00%股权 58,913.90 80,483,469 

4 两江集团 联合能源 9.29%股权 54,724.32 74,760,006 

5 长江电力 联合能源 8.06%股权 47,444.21 64,814,494 

6 长兴水利 联合能源 6.52%股权 38,398.80 52,457,380 

7 渝物兴物流 联合能源 3.43%股权 20,198.81 27,594,008 

8 东升铝业 联合能源 3.13%股权 18,435.02 25,184,448 

9 宁波培元 联合能源 2.95%股权 17,368.35 23,727,258 

10 西藏源瀚 联合能源 1.26%股权 7,409.93 10,122,857 

11 淄博正杰 联合能源 0.60%股权 3,550.58 4,850,522 

12 周泽勇 联合能源 0.39%股权 2,322.00 3,172,137 

13 重庆金罗盘 联合能源 0.25%股权 1,478.89 2,020,343 

14 杨军 联合能源 0.14%股权 835.25 1,14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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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交易对方 标的资产 

股份支付对价

（万元） 
股份支付数量（股） 

15 刘长美 联合能源 0.14%股权 835.25 1,141,052 

16 周淋 联合能源 0.14%股权 841.30 1,149,319 

17 谭明东 联合能源 0.11%股权 649.53 887,342 

18 鲁争鸣 联合能源 0.11%股权 649.53 887,342 

19 三盛刀锯 联合能源 0.10%股权 591.77 808,427 

20 吴正伟 联合能源 0.03%股权 185.72 253,709 

21 倪守祥 联合能源 0.03%股权 185.72 253,709 

22 颜中述 联合能源 0.03%股权 185.72 253,709 

23 三峡电能 长兴电力 36%股权 34,639.88 47,322,246 

24 两江集团 长兴电力 34%股权 32,715.89 44,693,840 

25 聚恒能源 长兴电力 20%股权 19,243.94 26,289,530 

26 中涪南热电 长兴电力 10%股权 9,621.97 13,144,765 

合计 617,931.85 844,169,175 

（四）发行股份的定价方式 

1、定价基准日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普通股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决议公告日。 

2、发行价格的确定及调整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普通股的价格不得低于市

场参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市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

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量。上市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60 个交易日、1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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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区间 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 90% 

前 20 个交易日 9.2207 8.2986 

前 60 个交易日 8.8232 7.9408 

前 120 个交易日 8.2382 7.4144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系上市公司以积极促成

本次交易为原则，在综合比较上市公司原有业务的盈利能力及股票估值水平、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的盈利能力的基础上，与标的公司股东经协商确定。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之间的协商，为兼顾各方利益，本次购买资产的

普通股发行价格选为 7.42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三峡水利股

票交易均价的 90%。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

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按下述公式进

行调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发行价格的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 为配

股率，A 为配股价，D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

格。 

2019 年 5 月 17 日，上市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市公司《关

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上市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上市

公司总股本 993,005,502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含税），共计派

发现金红利 9,930.06 万元，并已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实施完毕。因此，本次向交

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每股价格在前述权益分配方案实施后调整为人民币 7.3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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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最终发行价格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发行对象 

本次普通股的发行对象为全部交易对方，包括合计持有联合能源 88.55%股

权的新禹投资、涪陵能源、嘉兴宝亨、两江集团、长江电力、长兴水利、渝物

兴物流、东升铝业、宁波培元、西藏源瀚、淄博正杰、周泽勇、重庆金罗盘、

杨军、刘长美、周淋、谭明东、鲁争鸣、三盛刀锯、吴正伟、倪守祥、颜中

述，及合计持有长兴电力 100%股权的三峡电能、两江集团、聚恒能源、中涪南

热电。 

（六）股份锁定期安排 

东升铝业、嘉兴宝亨、周泽勇、中涪南热电、颜中述、倪守祥通过本次交易

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至 12 个月届满之日及其履行完毕其在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项下的补偿义务（如需）并实现分期解锁之日前（以较晚

者为准）不得转让。 

解锁期间及解锁比例如下： 

1、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届满且东升铝业、嘉兴宝亨、周泽勇、

中涪南热电、颜中述、倪守祥已履行相应 2019 年度全部目标公司业绩补偿承诺

之日（以较晚发生的为准）起可转让不超过其持有的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的

40%，并减去已用于业绩补偿的股份数。 

2、自股份上市日起二十四个月届满且东升铝业、嘉兴宝亨、周泽勇、中涪

南热电、颜中述、倪守祥已履行相应 2020 年度全部目标公司业绩补偿承诺之日

（以较晚发生的为准）起可转让累计不超过其持有的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的

70%，并减去已用于业绩补偿的股份数。 

3、自股份上市日起三十六个月届满且东升铝业、嘉兴宝亨、周泽勇、中涪

南热电、颜中述、倪守祥已履行完本协议约定应承担的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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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晚发生的为准）起可转让累计不超过其持有的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的 100%，

并减去已用于业绩补偿的股份数。 

本次重组结束后，东升铝业、嘉兴宝亨、周泽勇、中涪南热电、颜中述、倪

守祥基于本次认购而享有的上市公司派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相应

限售期的约定。 

若东升铝业、嘉兴宝亨、周泽勇、中涪南热电、颜中述、倪守祥基于本次认

购所取得股份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相

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

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过渡期间损益归属及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自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至资产交割完成日（含当日）为过渡期。根据上

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所产生的盈

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部分由上市公司享有；过渡期间所产生的亏

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补

足。过渡期间实施分红而减少净资产的，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相应调减支付

对价及发行股份数量。 

上市公司于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新

老股东共同享有。 

三、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以及未来与上

市公司之间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三峡水利之间

不存在重大交易，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交易外亦无计划在未来与上市

公司进行重大交易或相关安排，若今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明确提出有关计划或建

议，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证监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四、用于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非现金资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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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近两年及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1、联合能源主要财务数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华审字〔2019〕0010394 号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联合能源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资产负债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合计 175,940.75  265,476.56 257,499.76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31,750.35 1,032,612.24 1,009,423.08 

资产总计 1,207,691.10 1,298,088.80 1,266,922.84 

流动负债合计 414,216.14 475,301.08 386,025.47 

非流动负债合计 199,542.08 239,162.17 287,245.15 

负债合计 613,758.22 714,463.26 673,270.62 

股东权益合计 593,932.88 583,625.54 593,652.22 

（2）合并利润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210,934.44 401,317.75 410,028.09 

营业成本 173,791.60 317,010.25 341,798.27 

利润总额 11,593.90 29,958.22 19,451.29 

净利润 10,400.39 24,097.41 17,480.96 

2、长兴电力主要财务数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华审字〔2019〕0010395 号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长兴电力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资产负债表简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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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06.30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资产合计 42,363.95 42,115.26 46,826.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88,310.57 91,202.81 81,883.96 

资产合计 130,674.51 133,318.07 128,709.96 

流动负债合计 20,819.04 24,701.18 24,825.19 

非流动负债合计 18,950.00 19,100.00 15,100.00 

负债合计 39,769.04 43,801.18 39,925.19 

所有者权益合计 90,905.48 89,516.89 88,784.77 

（2）利润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年度 2019.06.30 2018 年 2017 年 

营业收入 5,155.88 10,489.55 12,647.40 

营业利润 1,602.47 816.58 -563.92 

利润总额 1,602.22 816.94 -562.44 

净利润 1,173.46 960.37 -462.16 

（二）资产评估情况 

针对本次交易，天健兴业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9〕第 0787

号），对联合能源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联

合能源于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622,999.00 万元。天健兴业出具

《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9〕第 0786 号），对长兴电力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长兴电力于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

权益评估值为 101,899.68 万元。 

五、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决策和批准程序 

（一）已履行的决策和批准程序 

1、本次交易预案暨交易总体方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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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交易草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3、本次交易方案已经各交易对方内部决策通过。 

（二）尚需履行的决策和批准程序 

本次交易方案尚需获得的批准和核准，包括但不限于： 

1、国务院国资委完成对标的公司的评估报告备案； 

2、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交易方案； 

3、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4、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关于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审查； 

5、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方案。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标的公司及上市公司股权权利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的标的公司股权不存在抵押、质

押等权利限制，不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

转移的其他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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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6个月内没

有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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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

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

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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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东升铝业、嘉兴宝亨、中涪南热电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3、周泽勇、颜中述、倪守祥身份证明文件； 

4、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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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周泽勇 

 

签名： 

 

2019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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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信息披露义务人嘉兴宝亨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于本报告中提供的有关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嘉兴宝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          

 

 

2019 年 9 月 24 日 

 

   于太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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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重庆市东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2019 年 9 月 24 日 

 

   周泽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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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颜中述 

 

签名： 

 

 

2019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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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2019 年 9 月 24 日 

 

   周泽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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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倪守祥 

 

签名： 

 

 

2019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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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重庆市万州区高笋塘 85 号 

股票简称 三峡水利 股票代码 600116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周泽勇 

信息披露义务

人住所 

重 庆 市 涪 陵 区 公 园 路

XXXXX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重庆市东升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住所 

重庆市涪陵区清溪镇东升路

88 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嘉兴宝亨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

人住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

1856 号基金小镇 2 号楼 106

室-66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住所 

重庆市南川区水江镇大龙居

委 1 组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颜中述 

信息披露义务

人住所 
重庆市涪陵区 XXXXXX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倪守祥 

信息披露义务

人住所 

重 庆 市 涪 陵 区 八 一 路

XXXXXX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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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周泽勇： 

股票种类：普通股（A 股） 

持股数量：0 

股持股比例：0% 

 

重庆市东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种类：普通股（A 股） 

持股数量：0 

股持股比例：0% 

 

嘉兴宝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票种类：普通股（A 股） 

持股数量：0 

股持股比例：0% 

 

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 

股票种类：普通股（A 股） 

持股数量：0 

股持股比例：0% 

 

颜中述 

股票种类：普通股（A 股） 

持股数量：0 

股持股比例：0% 

 

倪守祥 

股票种类：普通股（A 股） 

持股数量：0 

股持股比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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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周泽勇： 

股票种类：普通股（A 股） 

持股数量：3,172,137 股 

股持股比例：0.17%（未考虑配套融资） 

 

重庆市东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种类：普通股（A 股） 

持股数量：25,184,448 股 

股持股比例：1.37%（未考虑配套融资） 

 

嘉兴宝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票种类：普通股（A 股） 

持股数量：80,483,469 股 

股持股比例：4.38%（未考虑配套融资） 

 

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 

股票种类：普通股（A 股） 

持股数量：13,144,765 股 

股持股比例：0.72%（未考虑配套融资） 

 

颜中述 

股票种类：普通股（A 股） 

持股数量：253,709 股 

股持股比例：0.03%（未考虑配套融资） 

 

倪守祥 

股票种类：普通股（A 股） 

持股数量：253,709 股 

股持股比例：0.03%（未考虑配套融资）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前 6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

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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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未

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

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备注：尚需国务院国资委评估备案、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交易、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关于经营者集中的反垄

断审查、中国证监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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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之签字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周泽勇 

 

签名： 

 

2019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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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之签字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重庆市东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2019 年 9 月 24 日 

 

周泽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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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之签字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嘉兴宝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             

 

 

2019 年 9 月 24 日 

 

于太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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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之签字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2019 年 9 月 24 日 

 

    周泽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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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之签字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颜中述 

 

签名： 

 

2019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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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之签字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倪守祥 

 

签名： 

 

2019 年 9 月 24 日 

 


